
股权出质变更登记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：股权出质变更登记

二、审批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第四百四十三

条第一款 以基金份额、股权出质的，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

时设立。 《股权出质登记办法》 第一条 为规范股权出质

登记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的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 第三条 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（以下简称登记机关）。 各

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构。

补充审批依据

三、申请条件：登记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四、办理材料：

1．《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》。

2．属于出质股权数额变更的，提交质权合同修正案或

者补充合同。

3．属于出质人、质权人姓名（名称）更改的，提交姓

名或者名称更改的证明文件和更改后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者

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（身份证号码一致的无需提交，只需

提交新的身份证件复印件）。

◆出质人、质权人为企业的，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

执照复印件。



◆出质人、质权人为事业法人的，提交加盖事业法人公

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◆出质人、质权人股东为社团法人的，提交加盖社团法

人公章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。

◆出质人、质权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，提交加盖单位

公章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◆出质人、质权人为自然人的，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并

由本人签名。

◆出质人、质权人为外国投资者的，其主体资格文件或

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

（领）馆认证。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，则应当经与

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（领）馆认证，再由中国

驻该第三国使（领）馆认证。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

书，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，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，最后

由中国驻该国使（领）馆认证。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

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外国自然人来华

投资设立企业，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

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，无需公证认证。

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

主体资格文件或者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，依

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。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

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



证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

证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；提交港澳

居民居住证或者往来内地通行证的，无需公证。大陆公安部

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

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，可作为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

证明且无需公证认证。

◆其他出质人、质权人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

明。

4.属于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，提交名称更改的

证明文件。

注：依照《股权出质登记办法》申请股权出质变更登记

适用本规范。

五、办理地点：

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市场局窗口

（网上办理地址：http://wsdj.lnzwfw.gov.cn/）

六、办理机构：阜新市细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七、收费标准：无收费

八、办理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 8:30--12：00，下午

13:00--17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九、联系电话：0418-6325903

十、办理流程：1.受理 2.审批 3.办结

十一、办理时限：2 小时



十二、流程图


